样品检验检测委托单

	委托人填写栏目
（请仔细阅读下面的温馨提示）

	送样单位
	（单位全称）
	送 样 人
	
	委托日期
	

	E-mail
	
	样品个数
	
	送样人电话
	

	委托人
	（如学生请填写导师或样品所有人姓名）
	电  话
	

	样品编号
（标识）
	

	样品颜色
	                  
	状  态
	□粉末  □颗粒  □块状  □棒状 □透明液  □不透明液  □乳液  □膏体 □其它：

	使用仪器
及检测要求
	

	样品主要成分
	

	检后样品处置
	□由委托方取走         □由检测方处理         □邮寄给委托方

	单位地址
（邮寄样品时填写）
	

	备   注
	

	委托人签名：

	检验检测实验室填写栏目

	接样人
	
	服务费用
	 
	统计编号
	             

	温馨提示：
1. 在预约时间前，样品送至或邮寄到实验室负责人
2. 一般情况下，样品测试在双方商定的时间内完成；
3．自检测数据发出之日算起，实验室受理检测质量申诉的有效期限最长为10天，但当原送样已被送样单位取回、原送样无法适当保存、或原送样太少不足以复检时，不受理样品复检；
4. 检测结果仅对来样负责，来样的真实性由委托方负责；
5. 样品检测数据一般由电子邮件发送，如有其他要求可联系测样工程师；
6．对交由本中心处理的样品，对适宜留存的样品保管时间为1个月，逾期将由本中心自行处理；





